
山东医药大学校内勤工助学协议书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用工单位，含各教学医院）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（我校在校学生）

甲方经申报批准，已设立勤工助学岗位。甲方拟录用乙方在该岗位从事勤工助学工作，并在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的基础上签订本协议，共同遵守。

1、乙方签定本协议前应仔细阅读本协议。

2、乙方自愿参加勤工助学活动，但仅限于假期和课余时间，保证不影响学习。

3、乙方应遵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校纪校规及勤工助学活动的规定，对违反《山东医药大学大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而引起的一切后果和责任由乙方承担。

4、对乙方确因自身原因不能完成工作任务的，或乙方在工作中有重大失误的，甲方可以解聘乙方，劳动酬金按实际工作量结清。

5、乙方可以提出辞职，但须提前一周告知甲方，以便甲方进行工作安排，乙方的劳动酬金按实际工作量结清。

6、乙方参加勤工助学活动应按照甲方的规定和要求进行，对参加劳动验收不合格或不按规定执行的，甲方和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有权中止其劳动，提前解聘，并不支付劳动报酬。

7、乙方在参加勤工助学活动过程中，因非工作原因损坏劳动工具或公物，由乙方负责赔偿。

8、乙方与甲方之间在劳动过程中引起争议，应先请乙方所在院(系)和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协调解决。

9、乙方在劳动过程中发生人身伤害事故，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。如不能达成一致意见，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办理。

10、甲方应为乙方参加勤工助学的人身安全提供保障，不得损害或变相损害学生在劳动保护方面的合法权益。

11、甲方在乙方上岗前，必须对乙方进行岗前培训，进行安全、纪律、技术、岗位要求和职业道德教育。

12、乙方必须遵守甲方制定的各项安全规章制度，严格遵守相关安全操作规程。

13、甲方在乙方工作的过程中有义务对乙方进行指导、教育、培养，乙方应主动学习、提高工作能力。

14、甲方所设岗位要符合劳动安全要求，不能让乙方参与有危害身心健康的事务、接触危险品及有毒物品、不直接参与需持证上岗的专业操作及超出能力范围的工作；不能替代校内教职员工的本职工作。

15、甲方按规定的标准和时间支付酬金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协议自     年  月  日起生效，至     年  月  日终止，一式三份，甲乙双方各一份，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一份。

甲方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签字：
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
（甲方单位签章）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★本协议一式三份，正反双面打印★

